
后勤服务总公司2015年度考核方案
一、考核对象

学校在编人员、人事代理人员。
二、考核要求

1、按照部门分配推荐名额（在编和人事代理人员分别推荐）。
2、在编人员的考核按照本年度学校人事处的相关要求开展，人事代理人员参照执行。
3、年度考核优秀与“十佳管理人员”、“优秀员工”不可兼评。

三、考核程序

1、填写年度考核表。

2、各部门或多部门联合组织考核，决定在编人员和人事代理人员的考核等级。

3、优秀等级拟推荐人选名单请于1月5日下午下班前交至人力资源部（多部门联合的，需共同签署意见）。

4、公司考核工作领导小组结合个人工作实绩，对优秀等级候选人进行无记名投票，评选出7名在编优秀等级人员和6名人事代理优秀等级人员。名单确定后在公司范围内公示5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确定为本年度考核优秀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后勤服务总公司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12月25日
附：

在编人员年度考核优秀推荐名额        人事代理人员年度考核优秀推荐名额
	部门
	现有

人数
	推荐

名额
	
	部门
	现有

人数
	推荐

名额

	公司机关
	3
	1
	
	公司机关
	8
	2

	滨江后勤服务中心*

物资采供中心

宿舍管理中心
	10
	2
	
	环境服务中心*

修建服务中心

水电服务中心
	3
	1

	环境服务中心*

修建服务中心

楼宇服务中心
	11
	2
	
	滨江后勤服务中心*

校园商贸中心

交通服务中心
	4
	1

	饮食服务中心
	11+1
	2
	
	饮食服务中心
	7
	2

	水电服务中心
	11
	2
	
	楼宇服务中心
	5
	1

	校园商贸中心*

交通服务中心
	9
	2
	
	宿舍管理中心
	5
	1

	
	
	
	
	物资采供中心
	5
	1

	注：多部门合并的由标注“*”的部门负责人牵头组织推荐工作并向公司考核领导小组介绍情况。公司机关由人力资源部牵头。



